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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中电投东北电力有限公司、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和中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

分别完成对阜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西景德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、平顶山鸿翔热电有限责

任公司分别持有的财务公司 0.4%股权的收购。 

2015 年经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合并重组，

原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更名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，2015 年公司根据第三次临时股东会

审议通过的章程相应变更了股权结构。 

2016 年 9 月 13 日，公司取得《北京银监局关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调整股权结构的批复》

（京银监复[2016]502 号），同意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将持有的财务公司 28.8%的股权转让

给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。 

根据财务公司 2016 年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决议，财务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

元，由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全额出资。2016 年 12 月 23 日，公司取得《北京银监局关于中

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变更股权结构的批复》（京银监复[2016]736 号），同意财

务公司将注册资本从 50 亿元人民币增加至 60 亿元人民币。变更后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

民币 60 亿元。截至 2016 年 12 月 29 日止，财务公司已收到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缴纳的注

册资本合计 10 亿元人民币。所增加注册资本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验，

并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出具大信验字【2016】第 1-00275 号验资报告。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

如下：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资 255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42.5%；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

股有限公司出资 144，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24%；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出资 100，000

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6.67%；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4,000 万元，

占注册资本的 2.33%；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4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2.33%；中电投

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4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2.33%；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出资 14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2.33%；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1,000 万

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.83%；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出资 10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.67%；五

凌电力有限公司出资 8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.33%；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出资 8,000 万元，

占注册资本的 1.33%；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出资 2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0.33%；

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出资 2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0.33%；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

力有限公司出资 2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0.33%；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出资 2,000 万

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0.33%。 

经营范围包括：经营集团成员单位的下列人民币金融业务及外汇金融业务；对成员单位

办理财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；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；

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；

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、清算方

案设计；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；对成员单位办理贷及融资租赁；从事同业拆借；经批准发行

财务公司债券；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；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；有价证券投资；成员单

位产品的消费信贷、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